
1

辽宁新建住宅小区用电报装问答

一、新建住宅小区基建临时用电报装及使用

1.新建住宅小区基建用电应如何办理？

答：应向供电企业办理临时用电新装。供电企业对新建

住宅小区基建用电等非永久性用电供给临时电源。

2.办理新建住宅小区临时用电新装需提供哪些手续？

答：（1）房地产开发企业有效身份证件，如营业执照等。

（2）用电地址物权证件，如国有土地使用证等。（3）如委

托他人办理需同时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。

3.新建住宅小区临时用电期限一般多长时间？

答：一般不得超过三年，如需办理延期的，应当在到期

前向供电企业提出申请；逾期不办理延期或永久性正式用电

手续的，供电企业应当终止供电。

4.新建住宅小区临时用电的使用规范是什么？

答：不得向外转供电，不得私自改变用电类别，不得作

为正式用电使用。严禁房地产开发企业使用临时用电私自接

带住宅小区居民负荷。

5.使用临时用电私自接带住宅小区居民负荷的危害是什

么？

答：与住宅小区正式用电相比，基建临时用电在容量配

置、设计标准、施工工艺等方面标准相对较低，难以满足终

期用电需求，易产生设备故障、存在安全隐患。尤其是房地

产开发企业使用临时用电私自接带小区居民负荷，造成容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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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、频繁跳闸、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。

6.使用临时用电私自接带住宅小区居民负荷违反哪些规

定？

答：建筑类法律、法规、标准方面，主要违反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、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、《房屋建

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》、《辽宁省房屋建筑和

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联合验收管理办法》等。电力类法律、法

规、标准方面，主要违反《供电营业规则》、《电力供应与使

用条例》等。

二、新建住宅小区正式用电报装及使用

7.新建住宅小区如需将临时用电改为正式用电，应如何

办理？

答：应向供电企业办理住宅小区正式用电新装。

8.办理新建住宅小区正式用电新装需提供哪些手续？

答：（1）房地产开发企业有效身份证件，如营业执照等。

（2）用电地址物权证件，如国有土地使用证、建设用地规

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。（3）政府相关部门的项

目批复、核准、备案文件等。（4）住宅明细及公建明细。（5）

总规划平面图等。（6）如委托他人办理需同时提供经办人有

效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。

9.新建住宅小区正式用电按照何种标准建设？

答：依据《住宅小区供配电工程技术规程》（DB21/T

3913-2024）等标准，按照供电企业答复的供电方案、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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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的设计文件开展建设；并在受理阶段告知开发建设单位

建设标准和供配电设施资产移交相关政策，与开发建设单位

资产达成资产移交意向。

10.新建住宅小区按照何种标准对居民用户供电？

答：按照居民“一户一表”建设。

11.新建住宅小区按照何种标准建设居民电动汽车充电

设施建设？

答：确保固定车位 100%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，

预留安装条件时需将管线和桥架等供电设施建设到车位以

满足直接装表接电需要。

12.新建住宅小区正式用电供电方案答复环节有何规

定？

答：供电企业受理房地产开发企业正式用电报装申请后，

对单电源供电住宅小区 10 个工作日内答复供电方案，双电

源供电住宅小区 20 个工作日内答复供电方案。

13.新建住宅小区正式用电设计文件审查环节有何规

定？

答：供电企业对新建住宅小区正式用电设计文件和有关

资料进行审核，单次审核时间不超过三个工作日，审核意见

应以书面形式答复，以便房地产开发企业据以施工。房地产

开发企业若更改审核后的设计文件，应当将变更后的设计再

送供电企业复核。设计文件未经供电企业审核同意，房地产

开发企业不得据以施工，否则供电企业可以不予检验和接电。

14.新建住宅小区正式用电中间检查环节有何规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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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新建住宅小区正式用电施工期间，供电企业应当根

据审核同意的设计和有关施工标准，对正式用电中的隐蔽工

程进行中间检查。如有不符合规定的，一次性提出书面意见。

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设计和施工标准予以改正。单次检

查时间不超过两个工作日。

15.新建住宅小区正式用电竣工检验环节有何规定？

答：供电企业接到房地产开发企业竣工报告及检验申请

后，应当及时组织审核竣工资料，对投运后可能影响公共电

网安全运行的涉网设备进行检验。对检验不合格的，供电企

业应当一次性提出书面意见。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按照书面

意见予以整改，直至合格。单次检验时间不超过三个工作日。

16.什么是供电企业“三不指定”？

答：供电企业对包括新建住宅小区在内的所有用户，在

报装接电过程中不得向用户指定受电工程设计、施工、供货

单位。

17.就供电领域要求，房地产开发企业什么时候可以向

居民业主交房？

答：新建住宅小区通过正式用电竣工检验并完成居民用

户“一户一表”安装后，方可交房。

18.新建住宅小区正式用电建成后，由谁管理运维？

答：依据《辽宁省物业管理条例》，新建住宅小区正式

用电竣工检验合格后，受电工程一般移交供电企业，办理供

配电设施无偿移交手续后，由供电企业运行维护。对未移交

供电企业的，由产权单位运行维护。


